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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叶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詹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周颖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胡娟  

电话 0797-8177958 

传真 0797-8177958 

电子邮箱 1806848773@qq.com 

公司网址  - 

联系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财智广场 A栋 906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财智广场 A栋 906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69,413,109.68 216,049,061.12 24.7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2,599,952.47 95,678,617.14 49.0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93 1.69 

14.6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7.07% 55.7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7.07% 55.71%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629,174,344.44 317,926,656.33 97.9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374,335.33 24,203,487.52 232.0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133,700.10 15,982,409.04 3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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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59,409.68 -12,788,157.18 396.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66.46% 28.9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61.30% 19.1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9 0.43 153.49%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3,603,906 41.64% 12,780,534 36,384,440 49.3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343,000 14.71% 2,502,900 10,845,900 14.71% 

      董事、监事、高管 893,531 1.58% -830,935 62,596 0.08% 

      核心员工 4,399,950 7.76% 1,125,260 5,525,210 7.5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3,096,094 58.37% 4,229,466 37,325,560 50.6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5,029,000 44.14% 7,508,700 32,537,700 44.14% 

      董事、监事、高管 4,017,094 7.08% 770,766 4,787,860 6.5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56,700,000 - 17,010,000 73,71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2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叶亮 19,602,000 5,880,600 25,482,600 34.5714% 19,111,950 6,370,650 

2 詹群 13,770,000 4,131,000 17,901,000 24.2857% 13,425,750 4,475,250 

3 林逸凡 7,128,000 1,888,172 9,016,172 12.2320% 0 9,016,172 

4 张海燕 4,050,000 1,215,000 5,265,000 7.1429% 0 5,265,000 

5 杨晓莉 4,593,675 -524,562 4,069,113 5.5204% 0 4,069,113 

6 刘瑞珍 2,673,000 -66,815 2,606,185 3.5357% 2,606,175 10 

7 詹柏华 1,984,500 -49,609 1,934,891 2.6250% 1,934,888 3 

8 万清华 0 1,055,000 1,055,000 1.4313% 0 1,055,000 

9 黄莉 0 622,000 622,000 0.8438% 0 622,000 

10 丁晓春 895,500 -555,600 339,900 0.4611% 0 339,900 

合计 54,696,675 13,595,186 68,291,861 92.6493% 37,078,763 31,213,098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叶亮与股东詹群系连襟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叶亮与股东杨晓莉系夫妻关系；股东詹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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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詹柏华系兄弟关系；其他股东相互之间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2021 年 11 月 2 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的规定，通常情况

下，企业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为了履行客户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活动不构

成单项履约义务，相关运输成本应当作为合同履约成本，采用与商品或服务收入确认相同

的基础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该合同履约成本应当在确认商品或服务收入时结转计入“主

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科目，并在利润表“营业成本”项目中列示。 

公司按照上述财政部会计司的实施问答要求编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

务报表，将为履行合同发生的运输费用从“销售费用”项目重分类至“营业成本”列报。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2021 年度 2020年度 
针对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

且为履行客户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

本，将其自销售费用全部重分类至营业成

本 

销售费用 -283,688.30 -309,212.35 

营业成本 283,688.30 309,212.35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现金流量表项

目 
2021 年度 2020年度 

针对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

且为履行客户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

本，将其自销售费用全部重分类至营业成

本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283,688.30 309,212.3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83,688.30 -309,212.35 

2）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

（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前述新租赁准则，并依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

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本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其

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对作为承租人的租赁合同，本公司选择仅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尚

未完成的租赁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

初（即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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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其中，对首次执行日的融资租赁，本公司作为承租人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

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首次执行日的经营租赁，作为

承租人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原租

赁准则下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的应付未付租金，纳入剩余租赁付款额中。 

本公司根据每项租赁选择按照下列两者之一计量使用权资产：A、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

即采用新租赁准则的账面价值（采用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B、与租赁

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的规定，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公

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期初数据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